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给闪平同志颁发奖金的决定
扬义字〔2025〕29号
闪  平，男，1975年3月生，扬州荣佳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员工，扬州蓝天救援队队员。
2025年1月13日下午，文昌路铁路桥以西500米的非机动车道上，一名骑行者突然失控跌倒，头部撞击地面后当即意识不清，额角不断涌出鲜血，随身物品散落一地，现场情况十分危急。闪平途经此处，第一时间冲至伤者身边。他先俯身轻拍伤者肩部呼喊，确认其无意识后，立刻挥手示意周边行车减速，避免二次事故，迅速拨打120。随后立即从自己的背包中取出急救包，用无菌纱布按压伤者头部止血，同时小心调整伤者姿势，让其保持侧卧以防止呕吐物堵塞呼吸道。在等待急救车期间，闪平从伤者口袋中找到手机，尝试通过通讯录里的“家人”备注联系上其家属，耐心告知事发地点和伤者情况，安抚家属情绪。直至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，他详细说明伤者状态和前期处理措施，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救护车后，才默默收拾好散落的物品，交由赶来的家属手中。
闪平在他人受伤急需救护时，及时伸出援手，表现出较高的道德素养和娴熟的急救技能，为伤者赢得了医治时间，展现了平凡人的非凡勇气与担当，弘扬了社会正气、传递了正能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，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确认了闪平同志的见义勇为行为。根据《江苏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》《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慰问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决定，给闪平同志颁发奖金2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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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10月11日

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
    市公安局，盛市长、胡主任

送：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政治处

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监事，各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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